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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207 证券简称：R鸿达1 主办券商：一创投行

债券代码：404003 债券简称：鸿达退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鸿达退债”解除回售保管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主要生产主体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

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谷矿业”）、西部环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部环保”）、内蒙古中科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装备”）、

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达茂稀土”）等公司已被法院裁定

受理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上述主体破产重整将会导致公司丧失主业。

2、乌海化工及其子公司中谷矿业、西部环保、中科装备及新达茂稀土的破

产重整或破产清算导致其不再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与上述子公司之

间的大额往来款项需计提大额坏账准备、对上述子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担保需

计提大额预计负债、就丧失上述子公司控制权需确认相应资产处置损益等，上

述事项导致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年度业绩出现大额亏损。

3、在失去乌海化工、中谷矿业、西部环保等子公司控制权前，公司对原合

并范围内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中谷矿业及西部环保等子公司（以下简称“乌

海化工等三家子公司”）存在大额往来款项。因上述子公司目前已进入破产重

整或破产清算程序，已被乌海化工等三家子公司破产管理人接管，不再纳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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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应将原合并范围内的其他应收款确认为对外申报的破产

债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在债权申报期限内依法向乌海化工等三家子公司破

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乌海化工等三家子公司破产重

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债权表显示，乌海化工等三家子公司破产管理人对公司

及关联子公司所申报的债权，均不予确认，理由为：债权不成立。据此，公司

上述申报的债权存在不被乌海化工等三家子公司破产管理人予以确认的情况，

上述其他应收款存在无法收回的情况。

4、公司在债权申报期限内依法向新达茂稀土破产管理人申报了4,800.00万

元债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

权表以及新达茂稀土破产管理人下发的《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对公司申报

的破产债权不予确认。公司将继续与新达茂稀土破产管理人沟通债权确认事宜，

上述其他应收款存在无法收回的可能性。

5、根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于2024年9月25日公开的案件信息，

安徽辉隆慧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辉隆”）已向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提起公司破产申请。根据广州中院下

发的《民事裁定书》（（2024）粤01破申498号），广州中院裁定不予受理安徽

辉隆对鸿达兴业的破产清算申请。2024年10月24日，公司收到广州中院邮寄送

达的申请人授权及上诉状，安徽辉隆不服广州中院作出的裁定，已上诉至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年5月12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

东省高院”）的《民事裁定书》（（2024）粤破终377号），裁定不予受理安徽

辉隆对鸿达兴业的破产申请，维持原裁定。公司存在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或破

产清算的风险。

6、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罚事先告知书》，

详情可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7、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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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决定书》，详情可见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网站（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2

号），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认定擅自改变2019年募集

资金用途。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有关“鸿达退债”的附加回售条款，“鸿

达退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可转债持有人可行使

回售权一次。“鸿达退债”回售申报期已于2025年7月22日收市后结束，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鸿达退债”回售结果数据，本

次“鸿达退债”回售申报数量为957,227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98,580,979.79元（含

当期利息、税）。

公司因大额债务逾期，存在部分银行账户、资产被法院冻结/查封及银行存

款被划扣等情况，公司经营困难，现金紧缺，目前流动资金不足以覆盖“鸿达退

债”本次回售金额，公司因流动资金不足无法兑付回售本息，本次回售业务终止，

“鸿达退债”持有人申报回售时保管冻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5年7月30日

起解除保管冻结，恢复交易、转股。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